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灤
縣
志
卷
十
四

實
業
志

文
明
演
進．
坤
媼
鍾
奇．
山
川
孕
蓄．
發
洩
無
遺．
懋
遷
有
無．
誰
爲
健
者．
計
絀
十
年．
木
無

拱
把．
器
不
苦
窳
雷
澤
淵
源．
何
人
負
責．
覺
此
元
元．
志
實
業
第
八．

︵
一
︶
礦
務

編
者
按．
史
無
採
煤
明
文．
自
有
明
始
並
各
礦
懸
爲
厲
禁．
恐
洩
山
川
之
王
氣．
實

明
人
自
欺
之
語
也．
永
樂
以
後．
旋
禁
旋
開
其
課
稅
信
而
有
徵
也．
神
宗
萬
歷
二

十
有
四
年．
又
分
命
中
官．
四
出
開
礦．
復
無
礦
學
常
識．
往
往
謬
指
良
田
美
宅．
下

有
礦
脈．
以
肆
敲
詐．
而
俟
賄
遷．
慾
壑
未
盈．
則
又
集
衆
挖
掘．
僞
覓
煤
鐵．
十
有
一

獲．
勒
令
納
稅．
動
至
萬
千．
人
民
日
削
月
朘．
坐
使
十
室
九
空．
遂
激
起
而
爲
盜
礦

之
盜．
不
可
撲
滅．
國
家
折
閱
數
萬
萬．
反
使
盜
賊
充
斥．
貽
執
政
以
殷
憂．
不
得
不

暫
時
封
閉．
息
干
戈
以
寧
斯
民．
况
其
時
甫
移
富
民．
以
實
河
北．
黍
苗
待
槱．
山
木

堪
樵．
炊
爨
有
資．
鄕
村
實
無
用
煤
之
家．
輪
舶
未
來
鐵
路
未
修．
一
切
工
廠．
尙
無

汽
機．
國
家
更
無
用
煤
之
事．
一
時
臣
民．
恨
不
早
撤
中
官．
停
止
開
採．
使
閭
閻
永

無
納
煤
稅
之
重
累．
終
明
之
世．
厥
禁
未
弛
者
亦
勢
也．
淸
初
北
直
戶
口．
增
加
至

一
倍
之
多．
在
全
國
爲
第
二
繁
盛
省
分．
某

西

人

地

理

問

答．

全

國

惟

山

東

戶

口

最

繁．

每

方

里

三

十

有

三

人．

河

北

每

方

里

三

十

一

人

强．

而
灤
縣
尤
爲
河
北
繁
盛
縣
分．
除
山
荒
河
淤
海
退
沙
坨．
以
及
城
池
道
路

鄕
鎭
廬
墓．
占
地
大
半
外．
農
產
之
不
敷
應
用．
顯
而
易
見．
故
唐
山
一
帶．
煤
苗
富

有
之
區．
時
有
土
人
卽
其
所
在
地．
報
案
採
煤．
而
資
本
無
多．
所
得
亦
尠．
淸
光
緖

三
年．
北
洋
大
臣
直
隸
總
督
李
鴻
章．
鑒
於
軍
國
要
需．
用
煤
孔
亟．
遂
命
直
隸
候

補
道
員．
粤
東
唐
廷
樞．
招
股
開
採．
規
模
日
大．
迄
今
五
十
七
年．
擴
充
至
五
礦
局

之
多．
地
方
人
民．
實
利
賴
之．
特
外
人
投
資
過
半．
每
年
現
銀
流
入
西
國
者．
約
計

一
千
餘
萬
元
之
鉅．
爲
可
慨
耳．

謹
按
煤
層．
往
往
側
出
如
版
築
然．
兩
片
石
中
間．
夾
生
煤
塊
煤
末．
所
謂
煤
槽
也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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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淸
土
人
開
採．
往
往
僅
採
一
槽．
且
由
上
而
下．
十
餘
丈
外．
卽
可
見
煤
取
煤
稍

深．
又
往
往
透
水．
不
能
再
採
因
以
人
力
汲
水．
未
易
凈
盡．
煤
在
水
中．
取
之
匪
易．

故
當
時
採
煤
無
獲
厚
利
者．
洎
唐
廷
樞
聘
英
國
技
師
開
採．
先
用
空
心
機
鑽．
探

視
煤
層．
於
煤
層
厚
處
鑿
井
井
底
鑿
閧．
閧
之
長
短．
與
煤
脈
同
井
之
深
淺．
與
煤

層
同．
煤
層
空
處．
往
往
漏
水．
又
用
汲
水
電
機．
吸
上
地
面
放
入
溝
渠．
而
於
長
閧

兩
旁．
橫
開
小
門．
衡
望
鄰
比．
密
若
蜂
房．
每
小
門
內．
又
橫
鑿
煤
層
二
三
數．
所
謂

煤
洞
也．
由
淺
而
深．
由
下
而
上．
挖
取
煤
塊
煤
末．
送
至
長
閧．
閧
內
有
運
煤
鐵
路．

路
上
有
運
煤
鐵
罐．
罐
有
四
輪．
輪
有
鐵
勾
勾
合
數
十
罐．
運
以
一
馬．
或
用
汽
油．

送
至
井
口．
電
繳
出
地．
每
一
煤
洞．
石
片
矸
子．
由
上
山
抛
入
下
山．
空
穴
中
再
不

能
容．
亦
用
鐵
罐
電
繳
出
地．
堆
積
一
處．
此
各
礦
務
局
所
以
有
矸
子
山
也．
然
一

山
之
煤．
往
往
數
十
槽
一
井
所
採．
不
過
五
六
槽
不
等．
故
一
礦
務
局．
往
往
鑿
井

二
三
面．
皆
深
至
三
百
餘
丈
以
下．
以
期
層
層
挖
盡
焉．
爰
紀
五
礦
槪
略．

唐
山
煤
礦．

唐
山
煤
礦．
初
名
開
平
礦
務
局．
面
積
約
十
餘
方
里．
創
始
於
淸
光
緖
三

年．
名
爲
官
督
商
辦．
實
由
官
總
其
成．
且
曾
發
官
欵
辦
理．
其
所
招
商
股．
無
異
附
庸．
當

時
創
辦
人
唐
廷
樞．
奉
北
洋
大
臣．
直
隸
總
督
李
鴻
章
命
令．
於
光
緖
二
年
九
月．
馳
赴

開
平．
查
看
煤
鐵
礦．
覆
禀
有
云．
已
將
帶
回
煤
塊
鐵
石．
分
寄
京
城
同
文
館．
及
英
國
有

名
之
化
學
師．
巴
施
賴
禮
戴
爾
等．
鎔
化．
現
據
各
處
分
投
函
覆．
均
評
論
其
在
山
坡
路

旁
所
檢
之
紫
色
石．
及
從
山
頂
挖
取
之
黃
色
石．
有
凈
鐵
六
成
四．
五
成
八．
五
成
五．
五

成
一．
四
成
五
不
等．
其
從
山
根
石
堆
所
取
之
紅
石．
只
有
三
成
八．
三
成
二．
二
成
三
而

已．
煤
之
身
骨
略
鬆．
灰
末
頗
重．
惟
燒
焦
炭．
却
有
六
成
八．
六
成
四
之
多．
查
英
國
黑
鐵

石
成
色．
係
二
成
九
至
四
成
七．
黃
石
成
色．
二
成
五．
至
四
成
七．
紅
石
成
色．
四
成
四
至

六
成
四．
日
斯
巴
爾
亞
鐵
石．
裝
往
英
國
鎔
化
者．
四
成
七．
至
五
成
九．
英
國
焦
炭
成
色．

五
成
至
五
成
八．
今
開
平
煤
鐵
身
骨．
雖
不
能
與
英
國
最
高
之
煤
鐵
相
比．
但
其
成
色

旣
屬
相
仿．
採
辦
庶
有
把
握．
况
燐
酸
乃
鐵
所
忌．
硫
磺
乃
煤
所
忌．
今
驗
開
平
所
產．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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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旣
無
燐
酸．
其
煤
又
無
硫
磺．
却
是
相
宜
之
事．
︵
中
略
︶
謹
將
開
辦
大
略
情
形．
分
條

備
陳．
並
請
卽
派
丁
黎
兩
道．
督
辦．
俾
得
事
權
劃
一．
呼
應
較
靈．
是
年
八
月
初
九
日．
奉

北
洋
大
臣
直
隸
總
督
李
鴻
章
批．
查
開
採
煤
鐵
事
宜．
欽
奉
光
緖
元
年
四
月
廷
諭．
着

照
所
請．
先
在
磁
州
台
灣
試
辦．
派
員
妥
爲
經
理
等
因．
是
直
省
開
採．
本
係
奉
旨
准
行

之
事．
徒
以
磁
州
煤
鐵．
屢
次
派
員
往
查．
運
道
艱
遠．
又
機
器
局
員．
與
英
商
庵
特
生．
訂

購
鎔
鐵
機
器
不
全．
未
能
成
交．
因
而
中
止．
茲
台
灣
採
煤．
已
照
洋
法
興
辦．
直
境
亟
應

仿
照
試
行．
該
道
前
次
往
查
開
平
煤
鐵．
旣
將
煤
塊
鐵
石．
分
寄
英
國
化
學
師
等．
評
論

成
色．
可
與
該
國
中
等
礦
業
相
仿．
核
之
中
國
市
價
工
料．
均
尙
合
算
利
便．
自
宜
趕
緊

設
法
籌
辦．
以
開
利
源．
而
應
軍
國
要
需．
惟
事
體
重
大．
又
屬
創
始．
處
處
與
地
方
交
涉．

應
派
前
任
天
津
道．
遇
缺
題
奏
丁
臬
司．
津
海
關
黎
道．
會
同
督
辦．
以
一
事
權．
該
道
精

熟
洋
務．
於
開
採
機
宜．
商
情
市
價．
詳
稽
博
考．
胸
有
成
竹．
當
能
妥
善
經
營．
力
襄
厥
成．

所
訂
鑽
地
機
器
洋
匠．
應
令
速
來
鑽
探
明
確．
再
籌
辦
機
器
開
井．
至
煤
師
一
節．
盛
道

宣
懷．
已
商
屬
赫
稅
務
司．
由
英
國
僱
來．
現
因
武
穴
煤
產
不
旺．
另
作
地
圖．
可
由
該
道

商
同
盛
道
宣
懷．
飭
令
北
來
查
勘．
其
如
何
試
辦
開
採
章
程．
及
官
督
商
辦．
如
何
集
資

立
法．
務
歸
妥
善
之
處．
並
由
丁
臬
司
黎
道．
與
該
道
妥
善
籌
議．
陸
續
禀
呈
核
奪
云．
是

開
平
煤
礦．
實
由
本
國
公
家
籌
撥
鉅
欵．
提
倡
創
辦．
始
爲
接
濟
海
軍．
繼
爲
接
濟
鐵
路．

雖
有
商
股．
實
同
官
產．
及
庚
子
之
變．
聯
軍
壓
境．
其
時
江
蘇
候
補
道
張
翼．
繼
任
開
平

礦
務
局
督
辦．
又
值
淸
德
宗
廣
開
言
路．
竟
專
摺
奏
請．
華
洋
合
辦．
略
稱
庚
子
五
月．
拳

匪
肇
釁．
各
國
聯
軍
到
津．
開
平
礦
務
局．
所
設
之
塘
沽
天
津
各
碼
頭
廠
棧．
均
被
聯
軍

占
據．
開
平
礦
務
局
輪
船
之
在
津
者．
亦
爲
聯
軍
截
留．
是
開
平
礦
務
局．
全
體
已
失
其

半
矣．
當
其
變
起
倉
猝．
危
險
已
極．
挽
救
之
機．
勢
已
無
從
措
手．
正
焦
灼
萬
分．
禀
承
無

自．
查
有
前
稅
務
司
德
璀
琳．
適
在
天
津．
該
稅
司
駐
華
有
年．
辦
事
頗
公
允
可
靠．
因
思

仍
借
資
洋
員
經
理．
或
能
保
全
萬
一．
卽
由
臣
札
委
該
稅
司．
暫
行
代
理
開
平
礦
務
局

事
務．
惟
思
該
局
係
屬
商
務．
自
與
官
產
不
同．
查
歐
洲
定
例．
雖
有
戰
事．
商
產
皆
不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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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
公．
如
與
外
洋
商
務
聯
絡
一
氣
辦
理．
或
能
資
以
保
全．
並
查
路
礦
總
局．
前
發
章
程

內
載．
有
准
招
洋
股
合
辦
之
條．
再
四
躊
躇．
而
出
此
加
添
洋
股
合
辦
之
議．
實
亦
萬
不

得
已
之

也．
臣
當
卽
會
商
該
稅
司
德
璀
琳．
及
英
國
富
商
黑
林
等．
妥
爲
商
訂．
擬
將

開
平
礦
局．
加
入
各
國
商
股．
連
同
原
有
舊
股．
合
成
資
本
一
百
萬
鎊．
計
中
國
舊
股．
及

加
續
新
股．
共
佔
五
十
萬
鎊．
其
餘
五
十
萬
鎊．
由
各
國
洋
商
分
認．
改
爲
中
外
合
辦
有

限
公
司．
隨
卽
立
定
合
同．
電
達
英
京
掛
號．
一
面
卽
飭
令
該
局
司
事．
趕
爲
結
算
以
前

賑
目．
一
面
派
洋
礦
師
前
赴
唐
山
等
處．
整
頓
一
切
事
宜．
將
各
國
所
插
旗
幟
撤
去．
改

樹
中
外
合
辦
旗
號．
正
在
擾
攘
之
間．
遽
收
轉
圜
之
效．
實
由
我
國
家
深
仁
厚
澤．
無
遠

弗
周．
德
化
所
及．
有
以
感
格．
故
能
使
該
局
已
成
傾
覆．
終
獲
完
全．
實
非
愚
淺
之
見．
初

料
所
及
云．
︵
下
略
︶
由
此
遂
成
中
外
合
辦
之
局．
資
本
一
百
萬
鎊．
總
局
設
天
津
海
大

道．
內
分
科
股
辦
事．
所
在
地
在
唐
山．
內
分
井
上
井
下
二
部．
井
下
置
查
工
處
總
管．
井

上
置
礦
司
經
理．
轄
煤
師
工
程
師．
礦
地
處
管
理．
敎
育
處
管
理．
醫
院
大
夫
俱
樂
部．
煤

師
轄
查
工
處
總
管．
監
工
處
總
管．
裏
工
查
工
處
總
管．
外
工
查
工
處
總
管．
庫
房
總
管．

磅
房
總
管．
工
程
師
轄
鐵
工
廠
廠
長．
木
工
廠
廠
長．
敎
育
處
管
理．
轄
開
灤
中
學
校．
開

灤
完
全
小
學
校．
而
電
報
房
工
頭．
翻
沙
廠
工
頭．
鉚
工
廠
工
頭．
大
鍋
房
工
頭．
繳
車
房

工
頭．
則
分
隸
於
查
工
處
總
管．
及
監
工
處
總
管．
設
備
有
井
二
面．
每
一
井
口．
有
輪
機

一
架．
高
七
八
丈．
架
下
有
高
台
電
輪．
繳
煤
罐
至
台
上．
由
人
力
推
往
台
盡
處．
傾
覆
地

面．
用
汽
車
運
出．
其
側
有
電
汔
台．
磨
電
運
動
各
機
器．
台
旁
有
汽
鍋
房．
用
蒸
汽
運
動

磨
電
機．
稍
遠
有
吸
氣
機．
吸
收
空
氣
於
井
下．
以
換
其
中
之
炭
氣．
且
用
以
調
和
冷
暖．

每
井
有
大
烟
筒
一
個．
高
數
十
丈．
各
種
汽
鍋
煤
烟．
由
此
中
送
出．
其
餘
則
辦
公
各
房．

礦
區
保
安
隊
署
亦
在
焉．
工
人
數
目．
約
四
千
餘
人．
工
作
時
間．
井
上
每
日
每
人
十
小

時．
井
下
每
晝
夜
分
三
班．
每
班
八
小
時．
工
資
每
日
每
人．
平
均
六
角．
產
量．
全
年
產
煤

約
百
萬
餘
噸．
銷
售．
每
月
銷
售
六
萬
餘
噸．
次
述
開
平
附
屬
煤
礦．

林
西
煤
鑛．

林
西
煤
鑛．
於
淸
光
緖
十
四
年
開
辦．
附
屬
唐
山．
亦
中
外
合
辦
者．
資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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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由
唐
山
鑛
局
分
出．
組
織
設
備．
與
唐
山
無
異．
但
林
西
有
洗
煤
樓．
爲
他
處
所
無
耳．
工

人
數
目．
約
三
千
餘
人．
工
作
時
間．
及
工
資．
與
唐
山
同．
產
量
較
唐
山
略
少．
銷
售
亦
較

唐
山
微
遜．

又
有
西
山
礦
務
局．
卽
土
人
所
謂
小
窰
也．
距
唐
山
甚
近．
組
織
設
備
銷
售．
悉
歸
一
處．

今
廢．

趙
各
莊
煤
礦．

趙
各
莊
煤
鑛．
向
歸
灤
州
礦
務
局．
自
開
平
鑛
務
局
中
外
合
辦
後．
前

直
隸
總
督
周
馥
之
子
周
學
熙
等．
又
合
詞
詳
請
直
隸
總
督
楊
士
驤．
准
予
開
辦
灤
州

煤
鑛．
略
云．
灤
州
煤
鑛．
曾
於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間．
奉
前
北
洋
大
臣
直
隸
總
督
袁
世
凱．

扎
飭
天
津
銀
號
籌
辦．
並
將
招
股
章
程．
鑛
界
圖
說．
咨
農
工
商
部
立
案．
旋
復
請
發
開

鑛
執
照．
並
聲
明
此
鑛．
係
爲
北
洋
官
家
用
煤
便
益
而
設．
與
他
鑛
事
體
不
同．
其
鑛
界

特
爲
展
寬．
嗣
後
他
鑛
不
得
援
以
爲
例
等
語．
經
府
照
准
咨
覆．
其
年
四
月．
復
扎
委
直

隸
運
司
周
學
熙．
爲
該
鑛
總
理．
候
補
道
孫
多
森．
爲
協
理．
並
籌
撥
官
欵
銀
五
十
萬
兩．

諭
以
寬
籌
商
股．
大
加
擴
充．
周
學
熙
孫
多
森
等．
又
籌
集
商
股
銀
一
百
五
十
萬
兩．
於

天
津
設
立
總
理
處．
名
曰
北
洋
灤
州
官
鑛
有
限
公
司．
照
部
頒
鑛
表
欵
式．
咨
農
工
商

部
註
册．
並
請
頒
發
開
鑛
執
照．
以
憑
遵
守．
並
云
應
繳
照
費．
爲
數
過
鉅．
旣
係
官
鑛．
併

請
准
予
減
免．
以
示
維
持．
又
查
民
國
元
年．
順
直
臨
時
省
議
會．
咨
直

總
督
文
內
稱．

籌
集
商
股
一
百
五
十
萬
兩．
實
有
直
隸
紳
界
撥
入
鹽
斤
加
價
五
十
萬
兩．
提
撥
直
隸

學
欵
三
十
萬
兩．
及
淸
宣
統
元
年．
灤
鑛
公
司
總
辦
周
學
熙．
以
襄
助
收
回
開
平
鑛
產

之
資
格．
將
開
平
煤
鑛
與
灤
州
煤
鑛
合
爲
一
局．
開
平
煤
鑛．
作
爲
資
本
一
百
萬
鎊．
灤

州
煤
鑛．
作
爲
資
本
一
百
萬
鎊．
混
合
其
名
曰
開
灤
煤
鑛．
趙
各
莊
煤
鑛
以
外．
若
馬
家

溝．
現

在

停

辦

陳
家
嶺．
均
附
帶
在
內．
陳
家
嶺
緣
煤
質
不
佳．
且
產
量
歉
薄．
旋
卽
停
辦．
而
於

民
國
七
年．
又
在
林
西
煤
鑛
迤
北
唐
家
莊
子．
成
立
煤
窰
一
處．
遂
成
今
日
之
局
焉．
資

本
一
百
萬
鎊．
組
織．
趙
各
莊．
馬
家
溝．
唐
家
莊
子．
悉
歸
屬
於
天
津
海
大
道
開
灤
鑛
務

總
局
管
轄．
而
分
統
於
唐
山
煤
鑛
各
局．
均
分
井
上
井
下
二
部．
井
下
置
查
工
處
總
管．



ZhongYi

灤

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礦
務

六

井
上
置
鑛
司
經
理．
下
轄
煤
師．
工
程
師．
鑛
地
處
管
理．
敎
育
處
管
理．
醫
院
大
夫
俱
樂

部
等．
煤
師
轄
查
工
處
總
管
監
工
處
總
管．
裏
工
查
工
處
總
管．
外
工
查
工
處
總
管．
庫

房
總
管．
磅
房
總
管．
工
程
師
轄
鐵
工
廠
廠
長．
木
工
廠
廠
長．
敎
育
處
管
理．
轄
開
灤
完

全
小
學
校．
而
電
報
房
工
頭．
翻
沙
廠
工
頭．
鉚
工
廠
工
頭．
大
鍋
房
工
頭．
繳
車
房
工
頭．

則
分
隸
於
查
工
處
總
管．
監
工
處
總
管．
大
致
與
唐
山
煤
鑛
同．
設
備．
趙
各
莊
馬
家
溝

唐
家
莊
子．
均
有
井
兩
面．
井
上
之
設
備
均
與
唐
山
同．
但
趙
各
莊
馬
家
溝
局
內．
均
堆

積
矸
子
如
山．
而
唐
家
莊
子
設
立
年
代
旣
淺．
又
附
近
有
空
地
足
容．
與
他
處
不
同．
工

人
數
目．
趙
各
莊
五
千
人．
馬
家
溝
四
千
人．
唐
家
莊
子
三
千
五
百
人．
工
作
時
間
及
工

資．
與
唐
山
同．
產
量．
趙
各
莊
全
年
產
一
百
五
十
萬
噸．
馬
家
溝
產
一
百
萬
噸．
唐
家
莊

子
產
八
十
萬
噸．
銷
售．
每
月
十
餘
萬
噸．
面
積．
趙
各
莊
約
佔
地
十
餘
方
里．
馬
家
溝
亦

同．
唐
家
莊
子
則
僅
十
方
里
而
己．

謹
按
趙
各
莊
因
矸
子
堆
積
局
內．
馬
家
溝
兼
有
稍
長
之
馬
路．
而
唐
家
莊
子
則

用
矸
子
塡
溝
塞
塘．
並
墊
局
內
之
鐵
路．
所
以
佔
地
尙
少．

謹
按
開
灤
煤
鑛．
西
起
於
唐
山
西
之
半
壁
山．
東
迄
於
唐
家
莊
子
莊
東
之
萬
福

山．
南
自
北
寧
鐵
路
起．
北
及
成
山
長
山
各
山
麓．
東
西
長
六
十
華
里．
南
北
寬
四

五
華
里．
與
八
九
華
里
不
等．
除
唐
山
鑛
務
局．
與
唐
家
莊
子
鑛
務
局．
己
將
該
兩

處
北
寧
鐵
路
地
下
挖
空
外．
其
餘
尙
未
南
過
鐵
路．
至
於
東
西
兩
方
面．
聞
煤
工

云．
除
唐
家
莊
子
外．
各
處
均
長
三
四
十
里．
或
六
七
十
里
不
等．
此
中
人
謂
開
灤

煤
鑛．
足
供
華
北
三
百
年
之
用．
然
而
唐
山
煤
鑛．
止
有
五
十
餘
年
之
歷
史．
而
所

獲
己
岌
岌
不
敷
開
除．
一
百
年
以
後．
作
何
狀
况．
尙
不
敢
逆
憶．
况
三
百
年
乎．
然

產
量
之
富．
實
亦
足
以
駭
人
聽
聞
矣．
姑
誌
之
以
觀
厥
後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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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︵
二
︶
工
藝

編
者
按．
古
者
每
歲
孟
春．
工
執
藝
事
以
諫．
而
周
禮
冬
官．
且
以
考
工
記
補
之．
國

家
之
重
工
藝．
不
自
今
日
昉
矣．
顧
工
之
子
恆
爲
工．
藝
承
家
學．
遂
故
步
自
封．
上

下
數
千
餘
年．
如
出
一
轍．
間
有
智
者
通
商
惠
工．
而
石
火
電
光．
不
旋
踵
而
恢
復

原
狀．
頃
年
政
府
提
倡
實
業．
推
陳
出
新．
一
日
千
里．
致
墨
守
者
望
塵
莫
及．
不
禁

有
瞠
乎
其
後
之
歎．
夫
工
藝
不
過
實
業
之
一
部
爾．
倘
能
日
新
月
異．
何
嘗
不
可

以
富
國
而
裕
民．
茲
分
述
灤
縣
紡
工
織
工
如
後．

華
新
紡
織
有
限
公
司．

華
新
紡
織
公
司．
地
址
在
唐
山．
創
始
於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經

理
李
希
明．
民
國
七
年．
籌
創
唐
廠．
獨
認
股
十
萬
元．
又
由
啟
新
洋
灰
公
司．
認
股
三
十

萬
元．
民
國
八
年．
初
設
籌
備
處
於
津
廠．
招
收
股
本
一
百
二
十
萬
元．
訂
購
紡
紗
機
一

萬
二
千
錠．
因
建
築
未
完．
故
未
裝
機．
洎
十
年
冬．
又
購
紡
紗
機
一
萬
二
千
錠．
共
兩
萬

四
千
錠．
於
民
國
十
一
年
春．
始
制
定
廠
章．
正
式
開
辦
焉．
組
織．
分
總
務
工
務
營
業
三

部．
其
系
統．
爲
管
理
下
設
管
理
處
坐
辦．
廠
經
理
副
理．
管
理
處
坐
辦．
轄
會
計
庶
務
文

牘
採
辦
四
部
份．
廠
經
理
副
理．
轄
總
務
工
務
營
業
等
三
股．
每
股
設
股
長
一
員．
總
務

股
長．
轄
會
計．
庶
務．
書
記．
物
料
庫．
查
工
處．
花
紗
棧．
日
報
房．
藝
徒
處
各
部
份．
工
務
股

長．
除
指
揮
所
屬
技
師
機
師
外．
尙
統
轄
粗
紗
細
紗．
淸
花
搖
紗
成
色．
揀
花
修
機
原
動

部
各
部
份．
但
係
間
接
性
質．
因
以
上
各
部．
直
接
由
技
師
機
師
分
別
統
轄
也．
營
業
股

長．
轄
批
花
辦
花
司
賑
三
部
份．
資
本
二
百
二
十
萬
元．
復
設
華
新
紡
織
公
司．
原
爲
紡

紗
單
性
工
廠．
嗣
因
銷
路
不
暢．
於
民
國
十
七
年
春．
又
購
織
布
機
二
百
五
十
台．
馬
達

二
百
餘
只．
馬

達

爲

電

學

器

械．

其

使

用

法

係

以

電

流

通

於

發

電

子

上．

使

發

電

子

起

轉

動

之

作

用．

即

可

用

於

種

種

工

作．

如

電

車

行

動．

即

因

裝

有

馬

達．

裝
機
織

布．
雙
方
並
進．
獲
利
頗
厚．
工
人
數
目．
約
二
千
二
百
人．
工
資．
每
人
每
日
平
均
四
角．
工

作
時
間．
晝
夜
兩
班．
每
班
八
小
時．
產
量
全
年
兩
萬
餘
包．
銷
路．
紗
銷
售
各
埠
極
多．
布

銷
本
地
爲
多．
茲
再
述
紗
布
廠
工
作
程
序．
花
包
入
廠．
由
工
人
拆
開．
餵
入
拆
包
機
內．

淸
出
塵
沙
籽
雜．
彈
鬆
花
絨．
再
餵
入
頭
道
淸
花
機．
製
成
棉
捲．
復
經
二
三
道
淸
花
機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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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棉
捲
更
較
均
勻．
又
由
鋼
絲
機．
製
成
棉
條．
由
棉
條
機
再
合
併
三
次．
以
均
勻
之．
經

過
頭
二
三
道
粗
紗
機．
愈
紡
愈
細．
再
用
細
紗
機
細
紡
之．
而
紗
成
焉．
復
由
搖
紗
機．
纒

成
紗
捲．
用
小
包
機．
打
成
小
包．
用
大
包
機．
打
成
大
包．
始
成
紗
件．

布
廠
與
紗
廠．
絕
爲
兩
事．
而
絡
紗．
漿
紗．
織
布．
亦
純
用
機
器．
布
足
一
疋．
自
然
剪
下．
經

驗
布
機．
騐
其
有
無
油
汚
跳
線．
以
及
破
綻．
經
刮
布
機．
刮
其
布
面
之
籽
雜．
再
過
壓
光

機
壓
平．
用
疊
布
機．
摺
叠
成
疋．
每
疋
卽
上
商
標．
由
打
包
機
打
成
布
包．
始
爲
布
件．

附
唐
山
華
新
紡
織
有
限
公
司
十
年
以
來
因
革
表

華
新
紡
織
有
限
公
司．
創
始
於
中
華
民
國
七
年．
先
設
天
津
工
廠．
次
靑
島．
次
唐

山．
及
衛
輝．
凡
四
廠．
皆
分
別
招
股．
各
計
盈
虧．
而
設
總
事
務
所
於
天
津．
以
相
聯

絡．
八
年．
唐
山
工
廠．
初
設
籌
備
處
於
天
津．
定
名
華
新
紡
織
有
限
公
司．
唐
廠
招

股
一
百
二
十
萬
元．
訂
購
紗
機
一
萬
二
千
錠．
九
年
成
立
事
務
所．
仍
設
天
津．
公

選
王
筱
汀
爲
專
務
董
事．
李
希
明
爲
常
務
董
事．
聘
李
子
貞
爲
經
理．
始
駐
唐
山．

計
劃
建
築
事
宜．
是
年
得
農
工
商
部
許
可．
註
册
立
案．
十
年
續
訂
紗
機
一
萬
二

千
錠．
合
成
二
萬
四
千
錠．
加
招
股
分
一
百
萬
元．
唐
衛
兩
廠．
併
設
一
管
理
處
於

天
津．
以
爲
通
假
金
融
之
助．
兩
廠
仍
各
計
盈
虧．
不
相
聯
屬．
公
推
周
緝
之
爲
管

理．
聘
袁
敬
莊
爲
技
師．
兼
工
務
長．
是
年
一
萬
二
千
錠
廠
房
工
竣．
機
器
亦
陸
續

到
廠．
十
一
年
春
裝
成．
至
七
月
一
日
試
機．
是
爲
唐
山
開
廠
之
始．
二
十
年
四
廠

公
議．
撤
銷
總
事
務
所．
各
廠
各
自
爲
一
公
司．
公
向
實
業
部
更
正
註
册
立
案．
唐

廠
遂
於
二
十
一
年
三
月
一
日．
改
稱
唐
山
華
新
紡
織
股
分
有
限
公
司．
溯
自
開

廠
十
年
以
來．
人
事
廢
興．
遞
有
更
嬗．
今
雖
時
異
境
遷．
而
其
間
蛻
變
之
由．
或
亦

後
來
所
欲
參
考．
爰
錄
大
略．
列
爲
年
表．
以
存
往
迹．

事

類

組

織

人

選

建

置

設

施

事

故

紀

年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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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
一
二

︵
三
︶
陶
業

編
者
按．
邃
古
旣
分．
火
化
遂
起．
則
陶
器
興
焉．
下
逮
成
周．
摶
埴
之
工．
紀
諸
冬
官．

知
釜
甑
之
屬．
爲
生
人
所
必
需．
孟
子
曰．
萬
室
之
國．
一
人
陶
則
可
乎．
可
以
証
明

矣．
顧
我
國
陶
器．
見
重
全
球．
苟
質
色
俱
古．
則
保
存
必
力．
乃
諸
家
紀
載．
上
自
宗

廟
法
器．
下
及
私
人
常
御．
出
自
何
代．
產
於
何
窰．
均
有
詳
密
之
考
証．
惟
秦
漢
以

上
無
聞
焉．
嘗
考
隨
園
老
人
隨
筆．
瓷
器
始
於
周
世
宗．
所

謂

柴

窰

者．

而
潘
岳
笙
賦．
又

有
披
黃
色
以
授
甘．
傾
碧
瓷
以
酌

之
句．
柳
子
厚
且
有
代
人
進
瓷
器
表
之
作．

是
瓷
器
又
不
自
後
周
始
也．
總
之
世
愈
進
而
工
愈
精．
後
來
居
上．
人
所
公
認．
灤

縣
陶
業
有
三
百
餘
年
之
歷
史．
至
今
始
有
細
瓷
之
出
售．
然
較
江
西
瓷
則
有
遜

焉．

德
盛
窰
業
廠．

德
盛
窰
業
老
廠．
在
唐
山
北
東
缸
窰．
新
廠
在
唐
山
雹
神
廟
旁．
始
名

陶
成
局．
創
始
於
明
世
宗
嘉
靖
年
間．
初
立
僅
能
造
大
缸
瓷
盆
等
貨．
至
前
淸
末
葉．
始

改
今
名．
因
工
業
需
要．
乃
創
製
耐
火
磚．
及
單
雙
釉
缸
管．
又
仿
造
各
種
細
瓷．
至
民
國

十
九
年．
因
舊
址
不
敷
應
用．
又
在
唐
山
雹
神
廟
旁．
購
置
新
址．
建
築
樓
房．
及
新
式
瓷

窰
磚
窰．
並
購
置
機
器．
改
用
電
力．
所
有
衛
生
器
皿．
及
耐
酸
矽
酐
各
磚．
出
產
較
富．
民

國
二
十
一
年
九
月．
己
在
實
業
部
註
册．
二
十
二
年
二
月．
又
在
商
標
局
註
册．
資
本
國

幣
二
十
萬
元．
公
積
金
在
外．
組
織．
設
總
理
一
人．
老
廠
經
理
一
人．
唐
山
分
廠
經
理
一

人．
批
發
處
經
理
一
人．
售
品
處
五
處．
經
理
五
人．
僱
用
職
員
五
十
八
人．
工
人
工
徒
一

百
五
十
七
人．
計
件
工
六
十
人．
設
備．
有
球
磨
軋
碎
機．
製
磚
機．
共
三
十
餘
架．
工
資．
職

員
薪
金．
每
月
約
一
千
一
百
六
十
元．
工
人
工
徒．
及
計
件
工
人
工
價．
每
月
約
六
千
餘

元．
雜
費
約
一
千
五
百
餘
元．
面
積
佔
地
約
一
百
餘
畝．
原
料
採
自
唐
山
附
近．
及
昌
黎

縣
之
石
門
北
戴
河．
銷
路．
銷
售
華
北．
及
滬
漢
等
處．

新
明
瓷
廠．

新
明
瓷
廠．
與
德
盛
窰
業
廠．
兄
弟
窰
也．
皆
產
自
陶
成
局．
自
明
迄
淸．
數

百
年
來．
株
守
舊
法．
毫
無
進
步．
民
國
肇
造．
百
業
競
進．
非
謀
改
良．
難
與
圖
存．
乃
赴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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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三

西
景
德
鎭．
河
南
之
彰
德．
山
東
之
博
山．
河
北
磁
縣
之
彭
城
鎭．
以
及
大
連
等
處．
考
察

瓷
業．
知
識
漸
富．
又
於
民
國
十
五
年．
特
聘
專
門
人
才．
悉
心
硏
究．
倣
造
舊
式
新
式．
五

彩
七
彩
瓷
器．
下
及
缸
磚
缸
管．
火
磚
火
瓦
等
件．
至
民
國
十
七
年．
復
添
購
製
瓷
各
種

機
器．
出
品
日
有
起
色．
二
十
年
至
二
十
三
年．
河
北
實
業
廳
國
貨
展
覽
會．
連
年
給
予

特
等
奬
狀．
二
十
二
年．
北
平
市
各
界
提
倡
國
貨
運
動
委
員
會．
給
予
優
等
奬
狀．
同
年

及
二
十
三
年．
鐵
道
部
全
國
鐵
路
沿
綫
出
產
貨
品
展
覽
會．
給
予
超
等
奬
狀．
昔
如
門

外
漢．
今
己
升
堂
而
入
室
矣．
錄

廠

長

秦

幼

泉

語．

餘
與
德
盛
窰
業
廠
同．

謹
按
磁
器
以
製
泥
爲
第
一
步．
而
修
模
拉
坯
次
之．
蘸
釉
吹
釉
裝
窰
又
次
之．
謹

就
幼
泉
陶
成
記
所
載．
約
略
述
之．

︵
一
︶
采
石
製
泥．

兩
廠
所
釆
之
石．
產
於
平
楡
路
之
北
戴
河．
及
石
門
等
處．
以
剖
之

中
有
玻
璃
稜
角
者
佳．
其
法
用
火
將
石
燒
透．
與

煉

石

灰

法

相

同．

破
爲
小
塊．
再
經
自
撞
機
器．

磨
逾
四
十
小
時．
變
爲
細
漿．
用
作
粗
細
圓
琢
方
各
磁
器．
皆
甚
相
宜．
較
饒
州
府
高
嶺

玉
紅
箭
灘
等
質．
不
甚
差
池．
︵
二
︶
淘
澄
細
泥．

淘
澄
泥
之
法．
以
淨
水
百
分
之
九
十．

泥
百
分
之
十．
盛
以
大
缸．
用
木
鈀
攪
翻．
漂
起
渣
滓．
經
過
馬
尾
細
羅．
再
入
雙
層
絹
袋．

分
貯
過
泥
匣
鉢．
俾
水
滲
漿
稠．
傾
入
包
裹．
磚
壓
吸
水．
水
盡
泥
成．
移
置
平
面
大
圓
石

上．
用
鐵
鍬
翻
撲
令
實．
使
易
成
器．
各
種
坯
胎．
皆
用
此
泥．
︵
三
︶
製
造
匣
鉢．

磁
坯
宜

凈．
一
霑
泥
滓．
卽
成
斑
駁．
且
窰
風
火
氣．
衝
突
傷
坯．
此
所
以
必
用
匣
鉢
也．
匣
鉢
之
泥．

出
於
本
地．
︵
即
造
缸
盆
之
泥．
︶
造
用
輪
車．
略
加
鏇
削．
入
窰
空
燒
一
次．
方
可
應
用．
其

名
曰
鍍
匣．
︵
四
︶
圓
器
修
模
胎．

圓
器
之
造．
每
一
欵
式．
動
盈
千
百．
不
有
模
胎．
斷
難

劃
一．
其
模
胎
與
原
樣
相
似．
先
在
機
輪
定
正．
使
無
厚
薄
偏
倚
之
病．
經
火
後
用．
︵
五
︶

圓
器
拉
坯．

製
造
盅
盌
等
圓
器
泥
在
模
裏．
製
造
盤
樣
等
圓
器
泥
在
胎
外．
又
先
以

鐵
板
符
木．
用
鐵
錯
錯
成
器
類
半
形．
名
曰
壓
刀
削
刀．
一
模
壓
一
個．
一
胎
刮
一
個．
千

百
一
樣．
燒
成
亦
無
大
伸
縮．
︵
六
︶
琢
器
作
坯．

缾
罍
尊
彜．
皆
名
琢
器．
其
圓
者
如
造

圓
器
之
法．
用
機
車
拉
坯
晾
乾．
仍
就
機
車
刀
鏇．
定
樣
後．
再
用
大
羊
毫
筆
蘸
水
洗
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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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俾
極
光
潔．
冀
易
受
彩．
︵
七
︶
鏇
坯
修
足．

圓
器
尺
寸．
定
於
模
胎．
而
光
滑
平
正．
仍
有

待
於
鏇．
故
又
有
鏇
坯
之
．
凡
底
足
凹
稜
不
眞
者．
必
以
刀
尖
鏇
之．
︵
八
︶
退
坯
乳
料．

拉
成
之
坯．
退
下
模
胎．
陰
乾
備
鏇．
至
畫
瓷
所
需
之
料．
即

靑

料．

宜
使
極
細．
粗
則
起
刺

不
鮮．
必
須
專
工
乳
研．
經
歷
許
久．
始
堪
應
用．
︵
九
︶
製
畫
各
器．

藍
缾
藍
罐
各
器．
必

先
敷
釉．
陰
乾．
卽
畫
人
物
山
水
花
卉
等
景．
再
燒．
此
燒
前
繪
畫
者
也．
若
五
彩
七
彩．
必

先
燒
成
白
胎．
再
繪
畫
各
景．
︵
十
︶
配
釉．

釉
本
白
色．
五
色
石．
內
地
尙
少
專
家
採
製．

舶
來
品
居
多．
若
配
凍
靑
龍
泉
等
色
釉．
較
江
西
相
差
太
遠．
餘
則
均
能
仿
傚．
大
槪
不

相
上
下．
至
於
配
製
等
分．
總
以
釉
十
色
一
爲
上
等．
據
廠
家
秦
幼
泉
言．
配
色
之
輕
重．

不
盡
在
配
工．
尤
隨
燒
時
火
力
之
大
小
爲
變
化．
大
槪
火
宜
柔．
不
宜
猛．
柔
猛
關
係
釉

色
之
輕
重
最
大．
︵
十
一
︶
蘸
釉
吹
釉．

圓
琢
方
長
稜
角
等
器．
用
羊
毛
筆
蘸
釉
刷
器．

失
之
不
勻．
在
缸
內
蘸
釉．
又
有
輕
重．
且
多
破
裂．
今
於
圓
器
之
小
者．
仍
用
缸
內
蘸
釉

法．
其
琢
器
與
圓
而
且
大
之
器．
用
吹
釉
法．
其
法
截
徑
寸
竹
筒．
長
七
寸．
口
蒙
細
紗．
蘸

釉
以
吹
之．
則
無
輕
重
不
勻
之
弊．
︵
十
二
︶
成
坯
入
窰．

窰
制
長
圓
如
覆
甕．
崇
廣
並

丈
許．
深
倍
之．
上
覆
鐵
板
如
屋．
曰
窰
棚．
煙
突
多
立
其
後．
或
立
其
旁．
而
遠
在
窰
棚
以

外．
煙
火
由
地
洞
入
煙
突．
坯
成
裝
匣
入
窰．
分
行
排
列．
中
間
稍
疎．
以
通
火
路．
量
器
之

大
小
以
配
合
之．
令
窰
位
器
滿．
然
後
發
火．
再
用
磚
塞
窰
門．
泥
塗
其
隙．
就
原
留
方
爐

口
門．
陸
續
塡
煤．
約
兩
晝
兩
夜．
紅
透
住
火．
︵
十
三
︶
開
窰
烤
坯．
入
窰
至
出
窰
以
七
日

爲
率．
第
七
日．
開
窰
器
匣．
尙
帶
火
氣．
人
不
能
近．
開
窰
工
匠．
用
濕
布
包
裹
頭
面
肩
臂．

然
後
入
窰
取
器．
器
盡．
乘
熱
安
頓
新
坯．
因
新
坯
尙
帶
潮
氣．
就
熱
窰
烘
炙．
可
免
火
後

坼
裂．
穿
漏
各
患．
︵
十
四
︶
烤
窰．

白
器
燒
成．
始
施
彩
畫．
畫
後
復
燒．
使
顏
色
入
骨．
因

有
烤
窰
之
設．
窰
之
周
圍．
俱
砌
筒
磚．
火
由
筒
內．
循
環
而
出．
磚
紅

達
於
器．
由
孔
窺

之．
諸
色
有
光．
火
卽
□
矣．
卽
便
住
火．
︵
十
五
︶
圓
琢
器
洋
彩．

圓
琢
各
白
器．
五
彩
繪

畫．
仿
西
洋
者．
曰
洋
彩．
畫
工
調
和
各
種
顏
色．
先
畫
白
瓷
片
燒
試．
以
驗
色
性
火
候．
所

用
顏
色．
調
法
有
三．
一
用
芸
香
油．
一
用
膠
水．
一
用
淸
水．
油
便
渲
染．
膠
便
搨
刷．
淸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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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五

便
堆
塡
也．
︵
十
六
︶
裝
筒
瓷
器．

出
窰
分
類
揀
選．
須
用
紙
包
裝
筒．
以
防
著
風．
幼
泉

又
言．
以
上
各
法．
取
法
於
江
西
瓷
廠
者
居
多．
除
不
甚
開
音．
不
甚
透
光．
及
手
輪
機
輪

大
異
外．
餘
皆
微
有
進
步．

啟
新
瓷
廠．

啟
新
瓷
廠．
地
址
在
唐
山．
原
爲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之
支
部．
其
廠
址．
卽
洋

灰
公
司
原
始
開
廠
之
舊
址．
名
曰
老
廠
者
是
也．
民
國
初
年．
洋
灰
公
司．
擴
充
新
廠．
購

置
新
式
機
器．
將
老
廠
一
切
舊
具．
廢
置
不
用．
民
國
十
年．
洋
灰
公
司
經
理
李
希
明．
以

老
廠
舊
具．
空
閒
可
惜．
因
地
制
宜．
聘
任
中
外
技
師．
改
創
瓷
廠．
製
造
各
種
瓷
器
電
瓷．

及
小
缸
磚
等
物．
乃
經
營
三
載．
終
以
原
料
不
佳．
成
品
不
良．
苦
無
銷
路．
洋
灰
公
司
卽

有
停
辦
瓷
廠
之
議．
當
時
德
人
昆
德．
充
任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工
廠
總
工
程
師．
以
此
項

營
業．
在
華
北
尙
能
發
展．
提
議
繼
續
進
行．
議
决
瓷
廠．
與
洋
灰
公
司
脫
離
關
係．
由
昆

德
一
人
包
辦．
於
民
國
十
四
年
七
月
一
日
成
立．
租
借
廠
址
器
具
契
約．
限
期
十
年．
所

有
一
切
產
業．
估
洋
十
六
萬
元．
按
月
一
分
納
租．
命
名
曰
啟
新
瓷
廠．
所
有
職
員．
均
由

昆
德
聘
任．
資
本
除
十
六
萬
元．
與
洋
灰
公
司
納
租
外．
昆
德
又
備
大
洋
十
萬
元．
統
計

共
二
十
六
萬
元．
瓷
廠
之
組
織
甚
簡
單．
大
致
分
爲
五
部．
卽
工
作
收
發．
營
業
查
工．
及

會
計
等
部
是
也．
此
外
於
上
海
北
平
天
津．
設
分
銷
所
三
處．
均
由
瓷
廠
派
員
經
理．
工

人
數
目．
約
四
百
六
十
人．
工
作
時
間．
每
日
十
小
時．
工
資．
每
人
每
日
平
均
五
角
以
上．

生
產
量
每
月
約
三
萬
元．
每
年
約
四
十
萬
元．
原
料
來
源．
中
國
原
料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
六．
有
時
或
自
英
德
二
國．
購
買
陶
土．
其
量
甚
微．
關
於
化
學
原
料．
完
全
購
自
德
國．
銷

售
狀
况．
銷
售
中
國
北
部
一
帶．
瓷
器
種
類．
電
瓷
衛
生
器
皿．
及
普
通
瓷
器．
製
造
方
法．

程
序
如
表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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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陶
業

一
六

謹
按
縣
境
陶
業．
除
德
盛
新
明
啟
新
三
廠
外．
如
西
缸
窰
開
平
古
冶
等
處．
皆
製

缸
盆
罎
碗
等
器．
銷
售
於
東
西
南
鄰
近
各
省．
頗
爲
暢
旺．
第
坯
泥
較
粗．
釉
爲
黃

土．
燒
成
各
器．
皆
作
黑
紅
各
色．
間
有
作
黧
色
者．
雖
因
火
力
之
大
小．
致
有
新
奇

之
變
化．
亦
不
足
貴
也．
然
骨
重
質
堅．
風
雨
不
能
剝
蝕．
潮
濕
不
能
霉
爛．
較
諸
秦

缶
漢
瓦．
當
然
耐
久．
亦
河
北
之
特
產
也．
况
又
附
製
藍
瓷
各
器．
如
茶
壺
飯
碗
痰

筒
等
器．
雖
營
業
不
甚
發
達．
而
工
省
價
廉．
足
供
農
家
之
用．
亦
最
宜
注
意．
他
如

磚
窰．
瓦
窰．
瓦
盆
窰．
沙
鍋
窰．
資
本
旣
不
必
雄
厚．
營
業
亦
何
能
持
久．
謹
就
近
日

情
形
約
略
述
之．

缸
窰．

缸
窰
資
本．
自
千
元
至
萬
元
不
等．
組
織．
經
理
會
計
各
一
人．
工
人
及
工
徒
自

二
三
十
人
至
百
人
不
等．
工
資
每
人
每
日
四
角
上
下．
生
產
量．
每
年
約
產
三
五
千
件．

或
一
二
萬
件．
原
料
全
出
本
地．
銷
路
亦
能
行
銷
各
省．

磚
瓦
窰．

磚
瓦
窰
地
址
無
定
所．
資
本
數
百
元．
至
數
千
元
不
等．
春
秋
兩
燒．
溽
暑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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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陶
業

一
七

寒
皆
停
燒．
以
兩
時
不
能
製
坯
也．
且
規
模
狹
隘．
多
係
臨
時
組
織．

瓦
盆
窰．

瓦
盆
窰．
地
址
無
定．
資
本
無
多．
僅
用
輪
車
一
件．
一
人
登
輪．
一
人
擄
泥
作

器．
一
人
燒
窰．

沙
鍋
窰．

沙
鍋
窰
未
詳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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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灰
窰

一
八

︵
四
︶
灰
窰
附

啓

新

洋

灰

公

司

紀

略

編
者
按．
自
版
築
而
進
爲
建
築．
工
程
之
發
達．
一
日
千
里．
石
灰
之
需
要．
夫
人
而

知
之
矣．
顧
或
成
垣
築
室．
經
始
圖
成．
石
灰
自
是
必
庀
之
材．
若
夫
建
造
橋
梁．
興

修
道
路．
輪
蹏
往
來．
時
虞
破
壞．
山
洪
暴
發．
每
易
冲
刷．
工
程
師
亦
往
往
束
手
矣．

邇
來
科
學
競
進．
極
深
研
幾
乃
以
灼

後．
消
失
物
百
分
之
一．
又
十
分
之
二．
矽

養
百
分
之
二
十
一．
又
十
分
之
八．
鐵
養
百
分
之
二．
又
十
分
之
一．
鉛
養
百
分
之

七．
又
十
分
之
五．
鈣
養
百
分
之
六
十
三．
又
十
分
之
八．
鎂
養
百
分
之
一．
又
十
分

之
三．
硫
養
百
分
之
一．
又
十
分
之
七．
合
併
燒
硏．
以
代
石
灰．
命
曰
塞
門
德．
爲
近

今
將
作
大
匠
不
可
少
之
要
品．
實
即
以
苛
性
石
灰．
羼
和
黏
土．
微
加
石
膏．
用
水

洗
澄．
火
燒
成
塊．
機
碾
使
細．
用
時
加
砂．
黏
和
磚
石．
堅
實
如
一．
遇
水
愈
固．
中
外

交
通
而
後．
每
年
舶
來
無
算．
爲
用
至
廣．
中
國
近
且
自
製
之．
命
曰
洋
灰．
亦
名
水

泥．
質
更
較
佳．
唐
山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
其
一
也．
此
不
可
徵
我
國
家
實
業
進

步
之
一
端
乎．
爰
述
之．
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．
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．
地
址
在
唐
山．
創
始
於
英
人
分
赤．
初

未
意
其
如
此
發
達
也．
淸
光
緖
十
八
九
年
間．
分
赤
知
唐
山
所
產
洋
灰
原
料
豐
富．
恆

至
土
坑
灰
窰．
採
取
化
驗．
旣
有
所
得．
至
光
緖
二
十
四
年．
復
經
鑛
務
大
臣
張
燕
謀．
與

德
人
德
璀
琳．
德

係

中

國

稅

務

司．

提
倡
華
洋
合
資
購
備
機
器．
建
築
工
廠．
開
始
製
造．
此
第
一

期
之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也．
洎
光
緖
二
十
八
年．
經
周
學
熙
接
辦．
完
全
收
爲
華
商
所
有．

於
光
緖
二
十
四
年．
及
宣
統
元
年．
前
後
在
農
工
商
部
立
案．
稱
爲
有
限
公
司．
第
資
本

薄
弱．
產
量
不
多．
而
銷
路
乃
極
暢
旺．
時
有
供
不
應
求
之
憾．
宣
統
三
年．
復
經
股
東
特

別
會
議．
議
决
改
組．
此
第
二
期
之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
也．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之
改
組

也．
承
受
原
有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
之
原
名．
而
續
招
股
本．
廢
棄
舊
有
器
具．
而
購
置

新
式
機
械．
復
建
築
新
廠．
名
曰
甲
廠．
在
原
有
老
廠
之
東．
以
製
造
洋
灰．
及
洋
灰
矸
子

土
之
磚
瓦．
並
帶
釉
缸
磚
瓦
管
器
皿
等
件．
緣
此
時
洋
灰
銷
路．
每
歲
不
過
二
十
萬
桶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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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四
實
業

灰
窰

一
九

正
擬
在
山
東
嶧
縣
一
帶．
設
立
分
廠．
因
時
局
不
靖．
未
獲
實
行．
而
營
業
乃
日
增
月
盛．

購
灰
者
絡
繹
於
途．
遂
就
甲
廠
北
端．
復
建
築
乙
廠．
多
造
洋
灰．
又
恐
股
本
支
絀．
於
民

國
九
年．
復
開
特
別
股
東
會
議．
議
決
續
招
新
股．
併
前
爲
一
千
二
百
萬
元．
加
添
機
械．

增
多
產
額．
於
是
又
有
丙
丁
二
廠
之
設
立．
且
建
啟
新
機
器
廠．
專
製
各
式
機
械．
出
售

地
方．
此
民
國
十
一
年
事
也．
至
民
國
十
五
年．
又
添
廢

鍋
爐．
以

燒

洋

灰

之

廢

餘

火．

去

燒

鍋

爐．

此

爲

我

國

他

處

工

廠

未

有

之

創

設．

及
最
新
式
發
電
機．
觀
此
則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．
亦
經
幾
許
之
經
營．
多

次
之
改
革．
始
完
成
吾
國
華
北
惟
一
之
大
工
廠
焉．
資
本
一
千
二
百
萬
元．
總
事
務
所．

即

總

公

司．

設
於
天
津
法
租
界
之
海
大
道．
工
廠
設
於
唐
山
北
部．
批
發
所
爲
遼
寧
上
海
北

平
漢
口．
組
織．
總
事
務
所．
除
轄
總
核
科．
文
書
科．
會
計
科．
出
納
科．
庶
務
科．
採
買
科．
營

業
科．
運
輸
科．
東
南
西
北
四
部
批
發
所
外．
尙
轄
工
廠．
工
廠
轄
總
公
事
房．
洋
灰
製
造

廠．
機
械
製
造
廠．
化
學
房．
電
務
處．
工
程
處．
洋
灰
棧．
花
磚
廠．
缸
磚
廠．
石
坑
磁
廠
等
部．

磁

廠．

於

民

國

十

四

年

租

與

德

人

昆

德．

至

民

國

二

十

三

年

期

滿．

總
公
事
房．
轄
文
書
會
計
運
輸
出
納
稽
核
收
發
查
工

等
課．
洋
灰
製
造
廠．
轄
甲
乙
丙
丁
四
廠．
機
械
製
造
廠．
轄
機
工
製
圖
翻
砂
木
樣
鍛
工

鉚
工
等
六
部．
職
員．
總
理
一
人．
總
經
理
一
人．
管
理
二
人．
此
外
員
司
尙
多．
工
人
數
目

約
四
千
餘
人．
工
資．
每
人
每
日
平
均
四
角
以
上．
生
量
產．
甲
廠
晝
夜
產
灰
六
百
七
十

桶．
乙
廠
約
一
千
一
百
桶．
丙
廠
約
一
千
三
百
五
十
桶．
丁
廠
約
一
千
六
百
桶．
每
月
產

灰
約
十
四
萬
桶．
每
年
約
產
一
百
六
十
萬
桶．
每

桶

重

一

八

○

克

羅．

每

包

重

九

○

克

羅．

每

克

羅

等

於

二

·

二

○

六

鎊．

原
料．

所
有
原
料．
均
採
自
本
地．
惟
石
膏
一
項．
購
自
外
國．
面
積
佔
地
約
十
二
頃
五

十
畝．
銷
售
狀
况．
啟
新
洋
灰
公
司
之
洋
灰．
惟
馬
牌
品
質
極
佳．
且
力
量
最
大．
用
於
各

種
建
築．
堅
固
耐
久．
較
舶
來
洋
灰
尤
美．
價
目
每
桶
六
元．
每
包
二
元
八．
按

每

二

包

之

重

量．

恰

爲

一

桶．

其

價

所

以

低

廉

者．

因

二

個

包

皮

價．

較

一

桶

皮

値

低

四

角

故

也．

娛
樂．

啟
新
洋
灰
公
司．
專
爲
聯
絡
感
情．
曁
公
餘
娛
樂
起
見．
特
組
織
俱
樂
部．
命
曰

啟
新
洋
灰
有
限
公
司．
唐
山
工
廠
同
仁
俱
樂
部．
其
內
部
之
組
織．
及
管
理
法．
以
工
廠

正
副
管
理．
爲
正
副
會
長．
以
外
更
設
幹
事
長
一
人．
副
幹
事
長
二
人．
幹
事
員
十
二
人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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灰
窰

二
○

統
由
正
副
會
長．
在
每
年
開
大
會
時
遴
選．
經
到
會
會
員．
過
半
數
認
可
後．
充
任
之．
︵

甲
︶
俱
樂
部
幹
事
會．
分
爲
四
股．
每
股
設
幹
事
三
人．
一
文
牘
股．
二
會
計
股．
三
庶
務

股．
四
交
際
股．
︵
乙
︶
俱
樂
部
一
切
事
務．
統
由
幹
事
會
管
理
之．
遇
有
重
要
事
件．
由
幹

事
長
商
陳
會
長
辦
理
之．
︵
丙
︶
俱
樂
部．
備
有
下
列
各
種
消
遣
用
品．
及
娛
樂
方
法．
一

中
外
書
報．
二
科
學
玩
具．
三
乒
乓
球．
四
藍
球．
五
網
球．
六
擡
球．
七
各
種
碁．
八
電
影．
九

新
劇．
十
舊
劇．
十
一
讌
會．
︵
丁
︶
俱
樂
部
之
設．
全
廠
同
仁．
每
逢
公
暇
之
餘．
及
星
期
休

息
日．
或
紀
念
日．
則
集
會
一
堂．
各
本
所
長．
盡
情
娛
樂．
以
恢
復
疲
勞．
暢
快
心
神．
以

上

陶

業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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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法

二
一

︵
五
︶
鹽
法

編
者
按．
灤
縣
向
爲
產
鹽
之
區．
漢
書
地
理
志．
遼
西
有
鹽
官
是
也．
洎
後
魏
永
熙

時．
始
於
滄
瀛
幽
靑
四
州
傍
海
之
地．
置
竈
煑
鹽．
見

文

獻

通

考．

遼
天
贊
二
年．
太
祖
以

盧
龍
山
南．
地
勢
形
勝．
置
州
曰
灤．
見

遼

史．

州
境
南
至
於
海．
而
後
魏
海
濱
所
置
之

鹽
竈
在
焉．
又
考
舊
志
灤
境．
舊
有
三
坨
三
堡．
所

在

地

與

名

稱．

失

考．

相
沿
已
久．
至
淸
道
光

中
葉．
猶
存
煎
灘
三
處．
一
處
在
新
莊．
一
處
在
邊
家
竈．
一
處
在
常
坨．
後
改
煎
爲

曬．
坨
堡
俱
廢．
併
在
蠶
沙
口．
開
築
曬
鹽
官
灘
七
副
半．
相
距
二
十
里
許．
每
灘
佔

基
二
里
餘．
曬
鹽
歸
竈
丁
執
役．
鑊
總
領
之．
鹽
成
運
至
濟
民
場．
場

在

柏

各

莊．

距

城

百

二

十

里．

官
爲
收
之．
謂
之
盤
散．
其
積
貯
處．
名
曰
總
店．
各
鎭
分
銷
處．
名
曰
子
店．
各
子
店．

均
於
總
店
領
鹽．
分
銷
各
鄕
鎭．
計

子

店

十

五

處．

跨

店

十

二

處．

分

散

各

鎭．

洎
民
國
初
年．
政
府
因
某

種
借
欵．
以
食
鹽
作
抵．
遂
使
南
北
鹽
務．
中
外
合
辦．
在
京
設
立
稽
核
總
所．
各
省

設
立
分
所．
各
場
設
立
支
所．
並
將
濟
民
場
取
消．
致
三
萬
三
千
一
百
餘
畝
鹵
地．

每
年
產
物
四
千
三
百
六
十
餘
引．
棄
爲
廢
物．
沿
海
竈
丁．
數
千
百
家．
一
槪
失
業．

而
國
家
每
年
且
少
收
畝
課．
竈
課．
鍋
課．
數
千
兩．
殊
堪
浩
歎
也．
茲
分
別
略
述
己

往
於
左．

鹽
場．

明
初
創
立
鹽
法．
置
場
於
近
海．
編
戶
於
州
縣．
而
僉
民
爲
竈．
區
畫
海
濱
地
土．

給
竈
戶
以
爲
恆
產．
名
爲
竈
地．
樵
採
草
芻．
煎
辦
鹽
課
者．
名
爲
草
蕩．
斥
鹵
不
毛
之
地．

刮
鹻
取
土．
盤
煎
池
曬．
資
以
成
鹽
者．
名
爲
灘
地．
官
鍋
止
辦
鹽
課．
絕
無
民
糧．
其
竈
戶

自
置
民
地．
名
爲
竈
產
者．
照
常
辦
納
糧
馬．
糧

即

錢

糧．

馬

謂

應

當

馬

役

等

役．

免
其
雜
差．
明
隆
慶
三
年．

奏
準
鹽
場
二
十
四．
併
爲
二
十．
南
司
九
場．
北
司
十
一
場．
派
場
規
則
爲
三．
上
則
十
場．

南
海
豐
深
州
海
盈
海
潤．
北
嚴
鎭
豐
財
蘆
臺
越
支
富
國
惠
民
歸
化
是
也．
中
則
七
塲．

南
利
民
利
國
富
民
阜
民．
北
興
國
厚
財
石
碑
是
也．
下
則
三
塲．
南
阜
財
海
盈
北
濟
民

是
也．
舊志．

濟
民
實
爲
灤
境．
昔
有
今
廢．

鹽
官．

濟
民
塲
額
設
大
使
一
員．
秩
正
八
品．
駐
柏
各
莊．
隸
長
蘆
薊
永
分
司
屬
下．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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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法

二
二

轄
竈
丁．
徵
解
竈
課．

竈
丁．

原
額
三
十
八
戶．
六
百
四
十
五
丁．
每
丁
徵
白
鹽
三
兩
五
錢
七
分
零．
徵
竈
課

銀
三
錢
一
分
零．
遇
閏
每
丁
加
徵
二
釐
零．
共
徵
白
鹽
五
千
九
百
六
十
二
觔
八
兩．
竈

課
銀
四
百
二
十
五
兩
四
錢
零．
遇
閏
加
銀
四
兩
三
錢
四
分
零．

鍋．

一
百
七
十
面．
每
面
徵
鍋
課
五
分
六
釐
三
毫
零．
共
徵
鍋
課
銀
十
一
兩
五
錢
五

分．竈
地．

二
百
六
十
六
頃
八
十
畝．
每
畝
徵
課
銀
七
釐
九
毫
零．
遇
閏
每
畝
加
徵
九
絲

二
忽
零
新
置
竈
地．
四
十
四
頃．
五
十
六
畝
八
分
零．
每
畝
徵
課
銀
八
釐
七
毫
零．

草
蕩
地．

一
十
九
頃．
八
十
四
畝．
坐
落
新
莊
等
處．
每
畝
徵
課
銀
二
釐
一
絲
零．

煎
曬
法．

每
歲
竈
丁．
於
秋
日
採
草
於
所
分
場
中．
至
十
一
月
間．
鑿
海
冰
藏
之．
春
暖

以
後．
淋
其
滷
於
鍋
煎
之．
周
十
二
時
爲
一
伏
火．
凡
煎
六
鍋．
每
鍋
約
得
鹽
百
斤．
詰
旦

出
坑
灰．
曬
於
亭
場．
俟
鹽
花
浸
入
灰
內．
仍
實
灰
於
坑
以
取
滷．
其
試
滷
也．
投
石
蓮
滷

中．
沈
而
下
者
爲
淡．
浮
而
橫
側
者
鹽
淡
半
焉．
煎
之
則
耗
薪．
浮
而
立
於
滷
面
者．
乃
爲

鹽
滷．
以
此
入
鍋．
可
頃
刻
成
鹽．
將
成
時．
又
須
投
皂
角
數
斤．
鹽
始
凝．
至
於
積
灰．
則
以

年
久
者
爲
良．
滷
水
浸
潤．
其
成
鹽
尤
多．
久
旱
則
潮
氣
下
降．
土
燥
而
鹽
不
生
花．
久
雨

則
客
水
浸
淫．
亭
場
沾
溼．
曬
之
反
至
銷
蝕．
故
以
灰
取
滷．
必
雨
暘
時
若．
而
鹽
乃
豐
也．

若
曬
鹽
則
較
易．
竈
丁
於
近
海
之
區．
預
掘
土
溝．
以
待
海
潮
浸
入．
復
於
溝
旁
堅
築
曬

池
九
層．
或
七
層．
自
高
而
低．
俟
潮
退
後．
兩
人
繩
繫
柳
戽．
輓
溝
中
鹽
水．
傾
入
最
高
一

層
池
中．
注
滿
曬
之．
然
後
放
入
第
二
池．
又
灌
高
池
使
滿．
逐
層
放
至
末
池．
投
石
蓮
試

之．
鹹
矣．
於
是
趁
晴
曝
一
日．
以
木
耙
把
起．
堆
築
池
旁
隙
地．
如
高
墉
然．
泥
封
覆
其
上．

待
商
至
而
批
發
之．
凡
鹽
由
晒
成
者．
其
形
顆．
名
盬
鹽．
由
煎
成
者
其
形
散．
名
末
鹽．
末

鹽
味
高．
而
盬
次
之．

引
額．

灤
州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引．
新
增
一
千
一
百
三
十
引．
加
增
一
百
一
十
引．
又
分

認
京
引
一
百
一
十
四
引．
新
加
一
千
七
百
九
十
二
引．
又
新
加
一
千
七
百
九
十
二
引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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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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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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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三

共
六
千
一
百
七
十
八
引．
內
提
繳
六
百
一
十
八
引．
又
減
一
成
引．
五
百
五
十
六
引．
又

減
停
引．
六
百
四
十
引
淨．
行
銷
引．
四
千
三
百
六
十
四
引．
應
徵
課
銀．
二
千
九
百
九
十

三
兩
五
錢
六
分．
鹽
價
每
觔
大
制
錢
十
四
文
半．
無
復
减
價
加
價．
按

近

日

鹽

價

每

觔

合

國

幣

一

角．

較

前

已

加

十

倍

矣．

緝
私．

薊
永
爲
通
綱
門
戶．
灤
境
又
薊
永
之
藩
籬
也．
則
緝
私
要
焉．
然
緝
私
必
責
之

巡
役．
按
金
大
定
二
十
八
年．
尙
書
省
論
鹽
事．
上
曰
鹽
使
司
雖
辦
官
課．
然
素
擾
民．
鹽

官
每
出
巡
而
巡
捕
人．
往
往
私
懷
官
鹽．
所
至
求
賄
及
酒
食．
稍
不
如
意．
則
以
所
懷．
誣

以
爲
私
鹽．
鹽
司
苟
圖
羡
增．
雖
知
其
誣．
亦
復
加
刑．
宜
令
別
設
巡
捕
官．
勿
與
鹽
司
關

涉．
庶
革
其
弊．
五
月
剏
巡
捕
使．
秩
從
九
品．
取
鹽
司
弓
手．
充
巡
捕
人．
是
緝
私
懷
挾．
以

誣
良
善．
自
昔
已
然．
今
灤
境
額
設
馬
步
汎
役
三
百
六
十
八
名．
分
駐
各
卡
要
隘．
緝
捕

私
販．
苟
非
認
眞
比
較．
則
鹽
梟
通
賄．
肆
行
偷
越．
若
過
於
操
切．
而
誣
枉
平
民．
亦
所
時

有．
是
在
司
事
者
善
於
隨
時
體
察
爾．

鹽
法
考．

鹽
之
品
有
二．
引
池
而
成
者
曰
顆
鹽．
周
官
所
謂
盬
鹽
也．
煑
海
煑
井
煑
鹹

而
成
者
曰
末
鹽．
周
官
所
謂
散
鹽
也．
管
子．
齊
有
渠
展
之
鹽．
燕
有
遼
東
之
煑．
此
陰
王

之
國
也．
禁
北
海
之
衆．
毋
得
聚
庸
煑
鹽．
鹽
坐
長
百
十
倍．
糴
於
梁
趙
宋
衛
濮
陽．
得
成

金
萬
一
千
餘
斤．
利
歸
於
公．
鹽
法
實
權
輿
於
此．
元
封
漢
元
年．
桑
宏
羊
請
置
大
農
部

丞
數
十
人．
分
部
主
郡
國
均
輸
鹽
鐵
官．
漢
書
地
理
志．
勃
海
漁
陽
遼
西．
俱
有
鹽
官．
此

官
鹽
之
始
也．
歷
代
因
之．
五
季
之
後．
趙
宋
削
平
諸
國．
天
下
鹽
利．
皆
歸
縣
官．
官
鬻
通

商．
隨
州
郡
所
宜．
其
鬻
鹽
之
地
曰
亭
場．
民
曰
亭
戶．
或
謂
之
竈
戶．
戶
有
鹽
丁．
歲
課
入

官
受
錢．
或
折
租
賦．
皆
無
常
數．
此
鹽
場
竈
戶
竈
丁
所
自
昉
也．
自
開
寳
後．
河
北
鹽
聽

人
貿
易．
官
收
其
算
金．
置
鹽
司．
或
分
或
併．
或
榷
或
罷．
泰
和
四
年．
始
定
課
額．
領
之
以

兩
鹽
司．
各
計
口
承
課．
元
太
宗
時．
初
於
白
陵
港．
三
义
沽．
大
直
沽
等
處．
置
司．
設
熬
煎

辦．
每
引
有
工
本
錢．
此
以
引
計
斤
兩．
竈
戶
給
工
本
之
始
也．
至
元
二
年．
又
增
寳
坻
二

鹽
場．
竈
戶
工
本．
每
引
爲
中
統
鈔
三
兩．
十
九
年．
罷
大
都
河
間
山
東
之
運
司．
設
戶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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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四

尙
書
員
外
郞
各
一
員．
别
給
印
令．
於
大
都
置
局
賣．
引
鹽
商
買．
引
赴
各
場
關
鹽
發
賣．

每
歲
竈
戶
工
本．
省
臺
遣
官
逐
季
分
給
之．
二
十
八
年．
增
竈
戶
工
本．
每
引
爲
中
統
鈔

八
兩．
每
鹽
一
袋．
重
四
百
斤．
甲
戌
立
鹽
運
司．
庚
子
改
立
提
舉
鹽
榷
所．
憲
宗
八
年．
每

袋
增
鹽
至
四
百
五
十
斤．
中
統
元
年．
改
立
宣
撫
司．
提
領
滄
淸
深
鹽
使
所．
四
年
改
提

領
所．
爲
轉
運
司．
至
元
十
二
年．
改
立
都
轉
運
司．
十
八
年
以
河
間
竈
戶．
勞
苦
增
工
本．

爲
中
統
鈔
三
貫．
十
九
年．
罷
河
間
都
轉
運
司．
改
立
淸
滄
鹽
使
司．
至
二
十
二
年．
復
立

河
間
等
路
都
轉
運
鹽
使
司．
二
十
五
年．
增
工
本
爲
中
統
鈔
五
貫．
所
歷
之
場．
凡
二
十

有
二．
明
初
仍
宋
元
舊
制．
優
恤
竈
戶．
給
草
場
以
供
樵
採．
堪
耕
者
許
開
墾．
仍
免
其
雜

役．
又
給
工
本
米．
兼
支
錢
鈔．
以
米
價
爲
準．
尋
定
鈔
數．
河
間
引
二
貫．
置
北
平
河
間
鹽

運
司．
後
改
稱
河
間
長
蘆
所．
轄
分
司
二．
曰
滄
州．
曰
靑
州．
批
驗
所
二．
曰
長
蘆．
曰
小
直

沽．
鹽
場
二
十
四．
各
鹽
課
司
一
巡
鹽
之
官．
洪
永
時．
嘗
一
再
命
御
史
視
鹽
課．
宣
德
四

年．
命
御
史
于
謙．
率
錦
衣
衛
官．
捕
長
蘆
一
帶
馬
船．
夾
帶
私
鹽
者．
于
謙
不
避
權
貴．
悉

置
之
法．
河
道
爲
之
一
淸．
後
定
議．
歲
差
御
史
巡
視
長
蘆
鹽
法．
正
統
元
年．
始
命
侍
郞

何
文
淵
王
佐．
副
都
御
史
朱
與
言．
提
督
兩
淮
長
蘆．
兩
浙
鹽
課
命
中
官
御
史
同
往．
未

幾
召
還．
後
遂
令
御
史
視
鹺．
依
巡
按
例．
歲
更
代
以
爲
常．
十
四
年．
罷
兩
淮
巡
鹽
御
史．

命
撫
按
官
兼
理．
洎
淸
則
命
監
察
御
史．
總
理
長
蘆
鹽
政．
兼
轄
山
東．
駐
紮
天
津．
一
年

更
代．
都
轉
鹽
使
司
管
鹽
法
道
運
使
專
理．
原
駐
滄
州．
康
熙
間
移
駐
天
津．
領
分
司
二．

曰
天
津
分
司．
原

名

靑

州．

以

無

所

取

義．

乾

隆

四

十

六

年．

奏

請

改

爲

天

津

分

司．

道

光

十

三

年．

裁

滄

州

分

司

運

判．

歸

併

天

津

分

司．

運

同

兼

管．

移

駐

滄

州．

轄
北

所
南
所．
豐
財
蘆
臺
海
豐
嚴
鎭
四
場．
曰
薊
永
分
司．
乾

隆

四

十

二

年．

以

薊

永

掣

摯

通

判．

改

歸

薊

永

分

司

運

判．

轄
越

支
濟
民
石
碑
歸
化
四
場．
道
光
二
十
六
年．
鹽
政
沈
拱
辰．
總
督
訥
爾
經
額
會
奏．
以
永

屬
七
州
縣．
爲
長
蘆
通
綱．
緊
要
門
戶．
私
充
銷
滯．
最
稱
難
辦
之
區．
歷
次
商
人．
俱
因
經

理
不
善．
非
退
卽
參．
口
岸
由
是
廢
弛．
藩
籬
亦
遂
盡
撤．
全
綱
受
害．
擬
請
自
道
光
二
十

六
年
起．
將
盧
龍
等
七
州
縣
引
地．
暫
行
改
歸
地
方
官
辦
理．
奉
部
議
行．
咸
豐
十
年．
長

蘆
鹽
政
裁
缺．
歸
直
隸
總
督
兼
管．
同
治
五
年．
御
史
汪
朝
棨．
奏
陳
永
屬
鹽
務
廢
弛．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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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四
實
業

鹽
法

二
五

隸
總
督
劉
長
佑
覆
奏．
擬
派
薊
永
分
司
王
鍾
霖．
前
往
試
辦．
嗣
經
山
海
關
副
都
統
長

善．
以
有
拂
民
情．
奏
請
停．
止
責
成
各
州
縣
兼
辦
如
舊．
以

上

本

舊

志．

節

錄

畿

輔

通

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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灤

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漁
業

二
六

︵
六
︶
漁
業

編
者
按．
縣
境
南
有
渤
海．
東
有
灤
河．
素
以
產
魚
名．
內
地
如
五
區
之
泝
河．
四
六

七
八
區
之
池
塘．
產
魚
亦
夥．
土
人
或
恃
之
以
爲
生
活．
則
漁
撈
非
副
業
可
知
也．

特
孵
化
旣
無
特
識．
保
存
亦
未
改
良．
大
好
生
涯．
不
日
進
步
而
日
退
化．
一
切
銷

路．
時
有
供
不
應
求
之
憾．
良
可
慨
矣．
古
之
數
罟
不
入
洿
池．
竭
澤
而
漁
有
禁．
魚

鱉
每
不
可
勝
食．
後
世
近
海
之
國．
因
收
其
利．
以
圖
富
强．
此
管
子
所
以
興
齊
矣．

頃
年
政
府．
振
興
實
業．
水
產
設
有
學
校．
授
漁
人
以
新
漁
撈
法．
及
新
漁
具
使
用

法
之
知
識．
以
實
行
其
提
倡
漁
業
之
政
策
焉．
茲
試
舉
我
縣
取
魚
之
地．
及
取
魚

之
法．
比
較
觀
之．

柳
尖
舖

位
大
莊
河
口
泝
河
口
中
間
極
南
界．
爲
柳
尖
莊
俗

名

柳

贊．

一
村
公
產．

佳
火
舖

位
柳
尖
舖
西
十
餘
里
爲
河
旺
堡
人
之
公
產．

高
尙
舖

位
佳
火
舖
西
十
里．
爲
栢
各
莊
劉
王
姓
私
產．

南
草
基
舖

位
高
尙
舖
西
十
二
里．
爲
栢
各
莊
周
姓
私
產．

林
鵲
舖

位
草
基
鋪
西
十
三
里．
爲
栢
各
莊
楊
姓
私
產．

河
旺
舖

位
林
鵲
鋪
西
十
七
里．
爲
蠶
沙
口．
敖
上
莊．
栢
各
莊．
邊
家
莊．
嶺
上
鎭
五
村．

田
李
高
張
朱
楊
桑
七
姓
公
產．

黑
沿
河
舖

位
河
旺
舖
西
二
十
里．
爲
栢
各
莊
嶺
上
鎭
馬
莊
子
三
村．
周
姚
楊
田
李

劉
馬
七
姓
公
產．

曹
祀
甸
甸

一

作

殿．

位
柳
尖
莊
南
海
中．
爲
以
上
七
舖
人
之
公
產．
七
舖
人
皆
得
捕
魚
蝦．
惟

距
柳
尖
莊
極
近．
故
捕
魚
蝦
者
以
柳
尖
莊
人
爲
多．
以

上

沿

海

漁

舖．

張
網
船

插
搶
張
網．
船

戶

用

大

四

五

圍

高

三

四

丈

之

木．

密

插

海

中．

曰

搶

竿．

以

拴

漁

網．

網

與

水

齊．

以
捕
魚
蝦．
潮

漲

過

網．

魚

蝦

亦

越

網

而

入．

潮

落

則

爲

網

所

截

以

取

之．

黑
沿
河
舖．
河
旺
舖．
高
尙
舖．
柳
尖
舖．
皆
適
用
此
船．

散
班
船

較
張
網
船
微
小．
餘
大
致
相
同．

布
網
船

用
單
片
網．
候
潮
水
漲
滿．
插
成
大
圈．
以
截
取
魚
蝦．
此
船
適
用
於
南
草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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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四
實
業

漁
業

二
七

舖
林
鵲
舖．
佳
火
舖
等
地．

打
網
船

執
網
繩
兩
端．
各
拴
一
船．
船
藉
風
駛．
以
網
魚
蝦．
此
船
適
用
於
曹
妃
甸
一

帶．
以

上

漁

船

類

別．

及

捕

魚

方

法．

雨
水
捕
麫
條
魚．
惟
柳
尖
舖
爲
多．

春
分
捕
雜
魚．

穀
雨
捕
螃
蟹．
及
對
蝦．
蝦
皮
子．

小
暑
至
立
冬．
捕
海
鮓．
秋
分
後
尤
多．
以

上

漁

捞

時

期

及

類

別

漁
工．
每
舖
多
或
百
餘
人．
少
則
數
人
不
等．
工
資
舖
長
及
駕
長
每
年
或
百
餘
元．
餘
則

每
年
每
人
數
十
元
不
等．
衣
由
網
主
備．
但
終
日
與
水
接
觸．
每
人
除
棉
衣
一
襲
外．
僅

予
單
褲
衩
一
件．
食
由
網
主
供
給．
但
除
紅
糧
外
無
他
食．
惟
魚
蝦
每
食
不
靳．
住
屋
小．

地
低
溼．
空
氣
光
線．
均
感
不
足．
於
衛
生
未
免
有
碍．
以

上

漁

工

情

狀．

謹
按
海
濱
漁
業．
淸
以
前
狀
况
無
聞
焉．
相
傳
康
熙
五
十
八
年．
始
分
沿
海
七
舖．

某
舖
以
某
處
爲
界．
某
界
內
爲
某
村
某
姓
之
產．
排
列
井
井．
界
劃
分
明．
亦
猶
土

田
之
有
經
界．
相
守
莫
踰．
其
始
必
因
有
利
而
羣
趨
之．
趨
之
不
已．
而
共
爭
之．
爭

之
至
烈．
始
經
政
府
劃
定
界
限．
使
人
堅
守．
如
今
日
之
七．
舖．
亦
視
爲
不
動
產
矣．

而
亦
因
衣
食
所
寄．
不
敢
稍
事
更
張．
以
防
失
敗．
故
雖
提
倡
新
法．
彼
仍
一
成
不

變．
頑
梗
雖
甚
難
化．
其
心
亦
極
苦
矣．
頃
年
海
濱
不
靖．
水
上
立
有
警
察．
漁
人
担

負
較
前
爲
重．
不
改
良
可
乎．

乘
梭
船

網
以
取
魚．
春
分
下
網．
立
冬
收
網．
以

上

灤

河

捕

魚

時

期

及

方

法．

用
單
片
網
數
丈．
或
十
數
丈．
橫
亙
河
中．
人
執
網
繩
兩
端．
併
力
前
進
以
取
魚．
是
謂
拉

網．
漁
工
或
十
餘
人．
或
二
三
十
人
不
等．
春
分
下
網．
立
冬
收
網．
以

上

泝

河

捕

魚

時

期

及

方

法．

池
塘
捕
魚．
取
法
與
泝
河
同．
下
網
收
網
時
期．
大
致
亦
與
泝
河
無
異
云．

謹
按
縣
境
兩
河
及
池
塘．
雖
不
若
海
濱
產
蝦
魚
之
富．
然
若
依
法
孵
化
畜
養．
則

產
魚
產
蝦
產
蠏．
當
十
倍
於
昔．
以
四
六
七
八
區
之
池
塘．
四

區

一

百

一

十

畝．

六

區

七

十

三

畝．

七

區

一

百
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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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
業

二
八

十

五

畝．

八

區

一

百

一

十

五

畝．

爲
天
然
造
養
之
地．
而
他
處
力
求
不
得
者．
泝
河
之
水．
一
入
五

區．
平
穩
無
波．
且
不
甚
深．
亦
不
甚
淺．
宜
於
養
魚．
無
過
乎
此．
惜
彼
處
人
士
聽
其

自
生．
所
以
漁
業
終
未
能
發
達
耳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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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四
實
業

畜
牧

二
九

︵
七
︶
畜
牧

編
者
按．
自
遊
牧
變
而
爲
耕
稼．
服
田
力
穡．
需
用
牛
馬．
而
豢
芻
之
事
以
起．
故
僻

陋
之
鄕．
數
口
之
家．
百
畝
之
田．
芻
而
畜
者
馬
牛
羊．
豢
而
畜
者
鷄
犬
豕．
不
有
夫

此．
不
足
以
爲
農．
不
備
夫
此．
不
足
以
爲
上
農．
蓋
馬
牛
耕
田．
羊
豕
糞
田．
鷄
之
與

犬．
司
晨
守
夜．
各
有
專
司．
與
畜
之
純
爲
副
產
者
蓋
有
別
也．
灤
民
百
萬．
十
九
爲

農．
馬
牛
之
與
驢
騾．
故
在
所
必
畜．
羊
豕
之
與
鷄
犬．
亦
幾
幾
全
備．
惟
羊
飼
而
兼

牧．
有
畜
有
不
畜
耳．
今
據
建
設
局
調
查
表
分
別
紀
之．

馬

全
境
有
馬
三
千
餘
匹．
飼
養
乾
草
十
之
八．
紅
高
糧
十
之
二．
管
理
廐
中
空
氣
有

流
通．
有
不
流
通．
淸
潔
者
十
之
一
二．

驢
騾

騾
全
境
有
四
千
餘
匹．
驢
全
境
有
兩
萬
餘
頭．
飼
養
乾
草
十
之
八．
紅
高
糧
十

之
二．
管
理
廐
中
空
氣
不
必
盡
流
通．
淸
潔
者
十
之
一
二．

牛

全
境
有
一
萬
八
千
餘
頭．
飼
養
乾
草
十
之
八．
黑
豆
十
之
二．
管
理
棚
内
空
氣
不

盡
流
通．
亦
未
必
淸
潔．

謹
按
馬
之
種
類
不
一．
飼
養
亦
異．
若
靑
海
四
川
蒙
古．
皆
產
名
馬．
而
皆
爲
戰
陣

之
用．
灤
境
之
馬．
悉
爲
土
產．
除
牽
車
服
犁
外．
亦
無
千
里
之
志．
故
飼
養
雖
不
甚

適
宜．
管
理
雖
不
甚
合
法．
而
馬
之
强
壯
如
故
也．
驢
騾
亦
與
馬
相
同．
大
抵
生
物

聚
則
易
生
病．
散
則
無
慮
此
也．
灤
人
之
騾
馬
無
病．
以
少
故
耳．
至
於
牛
雖
易
病

而
人
家
所
畜．
多
則
三
五．
少
則
一
二．
而
且
半
畜
半
牧．
又
與
騾
馬
不
同
也．

羊

飼
養
芻
十
之
八．
豆
十
之
二．
但
雨
雪
時
則
然
耳．
若
天
氣
淸
和．
牧
於
山
野．
則
無

須
芻
豆
矣．
管
理
畜
舍．
因
羊
數
而
定．
大
抵
方
丈
之
舍．
能
容
羊
二
十
隻．
由
此
類
推．
無

甚
出
入．
至
畜
舍
之
高
矮．
又
因
冬
夏
而
異．
冬
則
矮
舍．
取
其
氣
聚
而
暖．
夏
則
高
舍．
取

其
氣
疎
而
達．
蓋
寒
熱
皆
易
生
病．
至
春
必
發
耳．
其
穢
尤
宜
日
一
掃
除．
而
防
病
蹄．
其

在
山
羊．
性
旣
活
潑．
質
尤
頑
强．
畜
舍
尙
可
遷
就．
若
在
綿
羊．
性
極
喜
聚．
無
論
冬
夏
休

息
之
時．
必
萬
頭
攢
集．
炭
氣
極
濃．
其
處
所
稍
不
淸
潔．
瘟
疫
輒
侵．
故
管
理
飼
養．
尤
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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畜
牧

三
○

重
要
也．

豬

飼
養
常
分
三
期．
第
一
期
爲
閹
革
時
代．
除
食
乳
外．
每
食
亦
用
糠
十
之
二．
用
豆

十
之
八．
合
水
以
飼．
第
二
期
爲
長
養
時
代．
每
食
用
糠
十
之
八．
用
豆
十
之
二．
第
三
爲

肥
育
時
代．
每
食
用
糠
十
之
六．
豆
十
之
四．
管
理
牢
舍．
亦
宜
淸
潔．
更
不
宜
久
閉
一
牢．

蓋
多
豕
同
牢．
易
作
喧
囂．
不
能
增
其
體
重．
宜
於
大
圈
之
外．
多
作
小
圈．
更
番
閉
錮．
俾

其
耳
目
常
新．
則
囂
聲
不
作
矣．
至
肥
育
之
時．
尤
宜
禁
其
運
動．
法
在
使
之
少
見
日
光．

自
能
靜
養．
故
育
肥
豬
以
黑
闇
之
牢
爲
宜．

謹
按
縣
人
之
畜
豬．
羊
爲
肥
田
計．
也
非
若
通
都
大．
邑
與
夫
西
國
之．
人
養
豬
專

爲
食
肉．
養
羊
兼
爲
食
乳．
其
衛
生
與
人
無
甚
差
異
消
耗
雖
重．
不
敢
吝
惜．
必
以

生
活
適
宜
爲
止．
縣
人
對
於
豬
羊
稍
爲
肥
大．
則
售
於
人．
賣
價
與
買
價．
自
一
豬

一
羊
計
之．
常
無
甚
出
入
其
盈
餘
則
所
遺
之
肥
料
耳．
故
管
理
每
不
能
十
分
合

法．

雞

飼
養
每
以
雜
糧．
任
其
自
由
啄
食．
管
理
任
其
自
由
棲
止．
然
必
有
塒
以
栖
之．

鴨

飼
養
以
雜
糧
或
魚
蝦．
任
其
自
由
啄
食．
但
宜
時
時
縱
令
入
水．
游
泳
就
食．
管
理

必
有
圈
柵．
任
其
自
由
棲
止．

貓

飼
養
不
多
飼
厚．
味
蓋
味
厚
則
體
肥．
體
肥
則
不
捕
鼠
耳．
管
理
任
其
自
由
行
動．

狗

飼
養
給
予
人
之
食
餘
足
矣．
管
理
任
其
自
由
行
動．

謹
按
數
口
之
家．
馬
牛
羊
雞
犬
豕．
皆
爲
必
有
之
物．
而
馬
牛
羊
湏
管
理．
而
常
出

範
圍
之
外．
惟
雞
與
犬．
無
湏
管
理．
犬
尤
無
論
果
腹
與
否．
永
遠
擁
護
主
人
主．
人

雖
撻
之
流
血．
其
常
熊
不
變．
蓋
最
忠
之
畜
類
也．
人
家
對
於
守
戶
之
犬．
往
往
薄

於
其
他
各
牲．
而
忘
其
守
夜
之
功
焉．
此
古
人
所
以
有
狡
兎
死
走
狗
烹
之
歎
也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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灤

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苗
圃

農
林

三
一

︵
八
︶
苗
圃
農
林

編
者
按．
中
國
今
日．
人
滿
爲
患．
惟
灤
尤
甚．
以
產
物
有
限．
人
口
倍
增
也．
然
縣
境

南
有
海
退．
北
有
山
荒．
中
間
沙
磧．
一
望
靡
涯．
議
者
利
用
海
退
爲
水
田．
山
荒
沙

磧．
辦
森
林．
以
補
農
產
之
不
足．
數
十
年
之
後．
當
有
可
觀．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．
刺

史
劉
鳳
鑣．
來
治
此
邦．
就
南
關
廣
福
廢
寺
基
址．
試
種
桑
秧．
擬
分
植
境
內
閒
田．

以
收
十
年
樹
木
之
效．
因
事
未
果．
民
國
八
年．
縣
長
王
桂
壽．
改
爲
苗
圃．
又
於
橫

山
南
麓．
開
闢
林
場
一
處．
佔
地
一
方
里．
廣
植
樹
秧．
將
來
林
業
發
達．
胥
於
苗
圃

林
場
基
之
矣．

圃
址
在
縣
城
南
關．
佔
地
十
畝．
育
苗
約
十
餘
萬
株．
種
類
分
側
栢．
白
楊．
刺
槐．
中
槐．
椿

樹．
楡
樹．
桑
樹．
茶
樹．
皂
莢．
榮
花．
楓
樹．
桃
樹．
柳
樹．
杏
樹．
栗
樹．
胡
桃．
拘
．
黃
金
樹
等．
經

費
實
業
項
下．
按
月
支
領．
組
織．
主
任
一
人．
書
記
一
人．
工
人
二
名．
發
展
情
形．
每
年
盡

力
發
放．
所
育
之
苗．
任
民
衆
自
由
領
取．
不
收
苗
價．
以
謀
普
及．
以

上

苗

圃．

林
場．
在
城
北
橫
山
南
麓．
面
積
一
方
里．
橫
山
石
礫
太
多．
土
質
性
黏．
惟
宜
松
柏．
已
植

松
柏
數
萬
株．
經
費
由
實
業
項
下
支
領．
組
織．
場
長
一
人．
司
事
一
人．
工
人
二
名．
發
展

情
形．
擬
推
廣
全
境
之
山
荒
沙
蹟．
以

上

農

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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灤

縣

志

卷
十
四
實
業

商
業

三
二

︵
九
︶
商
業

編
者
按．
以
有
易
無．
吾
慕
脫
拉
斯
焉．
脫

拉

斯．

爲

商

業

名

詞．

其

義

以

同

一

商

業．

與

同

一

貨

物．

萬

家

一

價．

不

計

售

物

多

寡

止

按

資

本

若

干．

平

分

其

利．

例

如

甲

之

資

本

萬

元．

乙

之

資

本

千

元．

共

得

利

一

千

一

百

元．

甲

應

得

千

元．

乙

應

得

百

元．

是

也．

語

見

北

美

國

史．

若
灤
則
病
未
能

也．
而
津
東
工
業．
惟
灤
最
盛．
乃
出
產
各
物．
旣
多
加
入
外
股．
而
一
切
應
用
之
物

品．
間
或
有
能
獨
立
製
造
者．
往
往
供
不
應
求．
以
致
舶
來
貨
品．
日
見
增
加．
蕞
爾

灤
邑．
仍
爲
列
强
銷
貨
之
商
場．
可
勝
歎
哉．
况
徧
觀
灤
境．
糧
商
最
多．
昔
也
糴
於

內
而
糶
於
外．
且
虞
朽
蠹．
今
也
糴
於
外
而
糶
於
內．
以
濟
民
生．
再
加
運
費
川
資．

層
層
朘
削．
雖
有
餘
利．
其
能
厚
乎．
試
舉
各
鎭
商
情
而
比
較
之．

當
舖

灤
縣
當
舖．
其
資
本
自
二
萬
元
以
至
一
萬
元
不
等．
號
數
約
七
八
千
號．
利
息

二
分
七
釐．
舖
友
十
人
至
二
十
人
不
等．
工
資
自
二
百
元
至
數
十
元
不
等．
槪
况
不
甚

發
達．

燒
鍋

灤
縣
燒
鍋．
以
開
平．
稻
地．
榛
子
鎭．
倴
城．
古
冶．
唐
山
等
地
爲
最
著．
資
本
自
一

萬
元
至
數
千
元
不
等．
舖
友
自
十
人
至
十
七
八
人
不
等．
勞
金
自
二
百
元
至
數
十
元

不
等．
工
人
八
九
人．
工
價
每
季
約
二
三
十
元．
甑
數
每
日
以
六
甑
爲
常．
數
或
有
增
减．

銷
路．
銷
售
於
烟
台
樂
亭
及
本
地．
原
料
取
自
本
地
或
關
東．

謹
按
造
酒
先
須
造
麴．
造
麴
之
法．
合
二
麥
碗
豆
爲
細
末．
用
水
合
勻．
再
選
十
餘

齡
之
男
孩
二
十
餘
人．
人
手
一
模．
是
謂
麴
工．
由
合
麫
處
起．
站
成
大
圈．
以
備
裝

麴．
第
一
模
裝
訖．
第
一
人
先
踏
兩
脚．
翻
模
傳
至
第
二
人．
如
是
遞
裝．
如
是
遞
踏．

直
待
二
十
餘
人．
反
正
踏
徧．
又
有
人
將
麴
脫
去．
其
模
又
付
與
第
一
人．
裝
踏
如

前．
麴
空
乃
己．
大
付
麴
可
造
兩
萬
塊．
小
付
亦
造
一
萬
餘
塊．
造
畢
送
至
空
房．
排

列
高
壘．
門
窗
嚴
蔽．
不
令
透
風．
三
四
日
發

生
霉．
經
過
二
十
餘
日．
霉
退
熱
透．

麴
己
成
熟．
再
合
紅
高
糧
爲
末．
用
五
尺
徑
之
大
鍋
一
口．
埋
齊
地
面．
下
作
煤
爐．

上
加
四
尺
栢
木
片
攢
成
之
甑
圈．
內
鋪
秫
稭
屜
簾．
簾
上
徧
洒
高
糧
攙
麴
之
粗

麫．
蒸
熟
再
洒．
甑
滿
始
已．
謂
之
蒸
飯．
飯
熟
送
至
缸
中．
缸
在
空
房．
七
八
爲
排．
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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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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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業

三
三

盛
一
甑
上
塗
稠
泥．
養
十
餘
日
裝
甑
再
蒸．
甑
上
有
蓋．
蓋
爲
錫
製．
作
繖
形．
上
有

罐
盆．
中
儲
凉
水．
煤
爐
火
活．
蒸
氣
上
昇．
遇
凉
流
出．
是
爲
燒
酒．

又
按
縣
地
多
係
農
家．
在
昔
風
氣
未
開．
人
民
勤
儉．
衣
食
居
住．
力
爲
撙
節．
自
奉

以
外．
尙
有
餘
糧
可
以
出
口．
灤
諺
云．
拉
不
盡
得
開
平
糧．
特
指
出
口
而
言
也．
蓋

彼
時
之
糧
舖．
秋
買
春
賣．
開
平
糧
舖
最
多．
各
家
買
糧
亦
最
多．
每
至
三
春．
本
地

不
能
銷
售．
故
恆
運
銷
他
處．
頃
年
交
通
便
利．
糧
舖
猶
是
也．
而
買
自
外
省．
售
於

本
地．
除
錢
利
運
費
外．
其
賺
錢
抑
己
寡
矣．
糧
業
之
衰
落．
亦
猶
酒
業
云．

雜
貨
舖

各
鎭
皆
有．
資
本
自
萬
元
至
數
千
元
不
等．
舖．
友
五
六
人
或
十
餘
人．
勞
金

自
百
五
十
元
至
數
十
元
不
等．
銷
售
尙
稱
暢
旺．
物
品
舶
來
者
居
半．
間
有
南
數
省
貨

物．

謹
按
縣
境
雜
貨
舖
銷
售．
以
化
粧
品
爲
最
暢．
而
烟
酒
茶
糖
次
之．
且
除
茶
葉
一

項
外．
多
爲
舶
來
品．
故
營
業
者
間
有
盈
餘．
而
每
年
賠
累
之
家．
恆
數
見
不
鮮．
蓋

利
源
外
溢
故
也．
工
爲
商
母．
我
灤
苟
不
振
興
工
業．
數
十
年
以
後．
人
民
益
習
於

奢
侈．
產
物
益
無
可
增
加．
其
窘
狀
當
有
令
人
不
忍
言
者．
秉
實
業
者
恐
無
以
辭

其
咎
也．

飯
店

各
鎭
皆
有．
資
本
自
千
元
至
數
百
元
不
等．
工
友
自
七
八
人
至
十
餘
人
不
等．

工
資
自
百
元
至
數
十
元．

謹
按
縣
境
在
四
十
年
前．
止
有
旅
店．
而
無
飯
店．
自
有
鐵
路
交
通
以
來．
往
來
客

商
繁
夥．
常
有
應
接
不
暇
之
勢．
商
業
繁
榮
如
唐
山．
人
文
薈
萃
如
縣
城．
而
飯
店

之
設．
遂
多
於
旅
店．
亦
時
勢
使
然
也．
近
日
旅
店．
亦
往
往
包
辦
酒
席．
零
星
賣
飯．

實
帶
有
飯
店
性
質．
而
座
上
客
常
滿．
不
必
皆
爲
行
旅
之
人
也．
故
是
種
營
業．
常

較
其
他
爲
優
勝
焉．
風
俗
之
日
趨
奢
靡．
不
於
此
可
見
哉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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